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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「家長日」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1.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八條辦理。 

2. 新北教特字第 1141713976號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1. 建立正確的親子觀念，增進家長對教育的瞭解，促進親師合作關係。 

2. 增進教師對家庭教育的重視，竭力推動親職教育，提昇學校教育成效。 

3. 培養家長教養子女的正確觀念，善盡父母職責，以協助自我成長及子女成長。 

4. 強化家長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認知，謀求解決之道，發揮家庭教育功能。 

三、時間：114年 9月 20日（六）08：00－12：00。 

四、參與人員： 

1. 教職員工： 

 導師同仁：國、高中部全體導師請於事前提供班級經營規劃書，並於親師座談

會進行班務說明與討論。 

 行政同仁：請單位主管依分工表督促相關同仁到校協助執行任務。 

 專任教師：請於事前提供教學評量計畫書，並於親師座談會協助導師進行課務

說明與討論。 

2. 學生家長：校方製作邀請卡委請各班學生攜回，邀請學生家長踴躍參與「家長日」

活動。 

3. 服務同學：各班安排 2-4位同學到校參與服務學習活動，請導師給予服務學習時

數。 

五、活動流程及內容： 

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備註 

08：10- 

09：00 
家長校務座談會 

賴來展校長、 

各處室主任 
各班教室 國、高中全體家長 

09：10- 

10：00 
親師座談會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

班務說明與討論、 

課程說明與討論、 

選出家長代表 

10：10- 

11：10 

大學多元入學方案

與學習歷程宣導 
佛光大學張瑋儀教授 

至真五樓 

LEAD教室 

高中場 

（高中家長） 

技職教育宣導 
新北高工張其清輔導

主任 

至真四樓 

視聽教室 

國中場 

（國中家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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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：10- 家長代表大會  
至真五樓 

LEAD教室 
由家長代表參加 

1. 家長校務座談會將採取預先錄製影片方式於各班進行播放。 

 時間分配：校長 10分鐘、 各處室主任 8分鐘（教務、學務、輔導、圖書館主

任）。 

六、補充說明： 

1. 請各班導師安排 2-4位同學留校參與服務，並請叮嚀同學應穿著學校制服及應有之

禮儀（未穿著學校服裝的同學，禁止進入校園）。 

2. 家長簽到表請於當日活動結束時立即繳回輔導處（12：00前）；紀錄簿請以重點方

式紀錄並於 9/22（一）放學前交至輔導處，以便整理送各處室答覆。 

3. 輔導處印製「家長日」邀請卡，請學生攜回邀請家長踴躍到校參與活動。 

4. 資料組編輯「親職教育手冊（電子刊物）」公告校網提供班導師和每一位家長參考。 

七、敘獎： 

1. 各班所選派之服務同學，請導師自行提報服務表現優異之同學嘉獎乙次。 

2. 承辦「家長日」活動有功人員，於活動結束後檢附成果依「公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

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辦理敘獎。 

八、請假及補休方式：請全校同仁當日上午必須到校參與活動，除導師外皆須至人事室進行

簽到，若有特殊原因必須請假者，請自行覓妥代理人，並於事前填寫重大事由及不克出

席家長日事由，報請鈞長同意。各班導師、行政人員及協助家長日工作之專任教師在不

影響校務運作及課務自理的原則下，於活動結束後二年內補休半日（4小時）。 

九、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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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卡 


